
 

档号：EDB(FINMS)/KG/555(16/17) 

教育局通函第127 /2017号  

分发名单： ( i )参加学前教育学券计划及∕或 ( i i )收取 ( a )幼儿中心资助计划津

贴及∕或 ( b )租金发还的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校监 -备办  

幼稚园及幼稚园暨幼儿中心  

提交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经审核的周年帐目  

目的  

 本通函旨在促请 ( i )参加学前教育学券计划 (简称「学券计划」 )及

∕或 ( i i )收取 ( a )幼儿中心资助计划津贴及∕或 ( b )租金发还的幼稚园∕幼稚园

暨幼儿中心 (以下统称为幼稚园 )校监，提交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学年或财政

年度经审核的周年帐目。提交有关帐目的限期为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五日。  

 

背景  

2 .  根据教育局通告第6 / 2 0 1 1号、第3 / 2 0 0 8号及第2 / 2 0 0 4号，上述

幼稚园须提交经审核的周年帐目。该帐目必须经由根据《专业会计师条例》

注册的执业会计师审核。教育局通告第5 / 2 0 1 4号载列了有关聘用核数师的指

引。  

 

提交帐目的规定  

3 .   学校向教育局提交的经审核周年帐目须包括下列文件：  

( i )   校监证明书；  

( i i )   核数师报告；以及  

( i i i )   附件一指定的报表。  

 

周年帐目的模板可于以下网址下载：  

( a )   https://kgac.edb.gov.hk(学校入门网站用户 )或  

( b )      http://www.edb.gov.hk/circular/adhocforme/2017fdkg-sc.xls(非学校入门网 

 站用户 )  

 

本局极 之鼓励幼稚园使用上述模板拟备周年财务报表，并向教育局递交经审

核帐目的软复本 (透过学校入门网站上载或呈交光盘 )，但学校仍须递交内容

与软复本相同的硬复本。透过学校入门网站上载软复本的程序载于附件二。  

 

4 .  经审核周年帐目须于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五日或之前送交下述地址 :  

http://www.ed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DBC/EDBC11006C.pdf
http://www.ed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DBC/EDBC08003C.pdf
http://www.ed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MBC/EMBC04002C.PDF
http://www.ed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DBC/EDBC14005C.pdf
https://kgacuat.edb.gov.hk/
https://kgacuat.edb.gov.hk/
https://kgac.edb.gov.hk/
http://www.edb.gov.hk/circular/adhocforme/2017fdkg-sc.xls
http://www.edb.gov.hk/circular/adhocforme/2013fdkg-c.xls%20%0b(非學校入門網站用戶)
http://www.edb.gov.hk/circular/adhocforme/2013fdkg-c.xls%20%0b(非學校入門網站用戶)


 

香港湾仔  

皇后大道东2 1 3号  

胡忠大厦1 5楼1 5 0 4室  

教育局  

财政分部管理服务组  

 

5 .  与（ a）学券计划下幼稚园一笔过学校发展津贴及（b）免费优质

幼稚园教育计划下一笔过启动津贴有关的所有收入和支出，学校须分别在附

件一报表 4 A 及 4 B 中作独立申报。关于上述两项津贴的条款及条件的详

情，请分别参阅教育局通函第1 0 1 / 2 0 1 3号及第2 3 / 2 0 1 7号。  

 

6 .  同时参加学券计划及幼儿中心资助计划及∕或收取租金发还的学

校只须提交一份经审核帐目及须分别在附件一报表 3 及 1 中作独立申报。如

学校参加学券计划并同时开办本地及非本地课程班级，应须填写附件一报表

1 A。  

 

7 .  已停办的学校，应在停办日期起计四个月内将一份完整的经审核

最后帐目（涵盖期间为截至及包括学校营运的最后一天）送交本局。  

 

特别注意事项  

8 .  校监须遵守和依从学券计划∕租金发还∕幼儿中心资助计划所有

适用于幼稚园的相关条款及条件，包括但不限于按指定的规格提交经审核的

周年帐目予教育局审阅。学校须特别注意以下要点：  

( a )  学校须遵守载于教育局通告第 1 6 / 2 0 1 3号附录一所载的学费支付

的支出项目清单，而不应就这些项目向家长另行收费。  

(b) 学校应遵守教育局通告第 1 6 / 2 0 1 3号就收取费用及商业活动所公

布的指引及一般原则，并恰当地在经审核的周年帐目中呈报学校

的收入 (即学费收入、商业活动收入 注 1 及其他收入 注 2)。如有需  

 

 

要，本局可能会要求学校及其核数师就所呈报的学校收入提交补

                         

注： 

1.  有关根据教育局通告第 16/2013 号进行的商业活动的所有收入和支出，应在附件一报表 5 中呈

报。 

2.  幼稚园在收取或调整注册费、报名费及膳食费前，应按照《教育规例》规定，先取得教育局书面

同意。此外，附属于学校营运的活动所得，而并非向学生收取的收入，须在附件一报表 7 的帐目

注解 5 中呈报。 

- 2 -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3101E.pdf
http://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EDBCM170023C.pdf
http://www.ed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DBC/EDBC13016C.pdf
http://www.ed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DBC/EDBC13016C.pdf


 

充资料。  

( c )  学校在运用来自学费的资源 (包括学券计划学费资助 )时，须遵守

附件三开支范围的主导原则，即开支基本上应用以支援教与学活

动、营办幼稚园及维持教育服务水平。  

( d )  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把任何款项 (包括资助及盈余 )转拨给所属办

学团体或任何其他机构。  

( e )  学校须按照有关教育局通告∕指引的规定，于附件一报表 7的帐

目注解 4中，适当地披露所有与有关连人士或机构团体的交易及

帐项结余，包括学校在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学年学费调整申请时

曾呈报与有关连人士或机构团体的交易。有关定义见附件四。  

( f )  学校应在核数师展开核数工作前，提醒他们必须严格遵守附件五

核数师须知事项所载的核证规定。  

( g )  根据附件五，核数师如发现幼稚园的内部管理制度有欠妥善而向

学校校监发出查核情况说明书，应把该说明书副本送交教育局。

如有需要，教育局可能要求幼稚园及其核数师提供补充资料。   

 

查询  

9 .  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 2 8 9 2  6 2 6 9 向一级会计主任 (管理服务 ) 1

李坤泉先生查询。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李夏丽代行  

连附件  

二零一七年七月五日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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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学校名称：   

学校类别 :  *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  [ *请删去不适用者 ]  

*参加学券计划∕非参加学券计划  

*参加幼儿中心资助计划∕非参加幼儿中心资助计划  

*获发还租金∕非获发还租金  
 

 

截至二零一七年      月        日的年度帐目  

目录  

报表编号  内容  页数  

﹣  校监证明书  2  

﹣  核数师报告  3  

1  收支帐 (适用于没有填写报表1 A的幼稚园∕幼稚

园暨幼儿中心 )  

4 - 5  

1 A 收支帐 (适用于参加学券计划并同时开办本地及

非本地课程的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 )  

6 - 7  

2  资产负债表  8 - 9  

3  幼儿中心资助计划报表 (如适用 )  1 0  

4 A  学券计划下幼稚园一笔过学校发展津贴报表 (如

适用 )  

1 1  

4 B  二零一七至一八学年免费优质幼稚园教育计划下

一笔过启动津贴报表 (如适用 )  

1 2  

5  商业活动报表  1 3  

6  捐款收入报表  1 4  

7  帐目注解  1 5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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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截至二零一七年     月        日的年度帐目  

 

校监证明书  

 本人特此证明，有关本校截至二零一七年   月              日 的 年 度 帐 目 ，

其中*报表1∕1 A、2、3、4 A、4 B、5、6及7所载的资料及阐释，均属正确无误。  

 

 

 

 

 

 

签署：   

 (校监 )  

校监姓名：   

日期：   

 

*请删去不适用者  

请盖上  

学校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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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截至二零一七年      月         日的年度帐目  

 

 

核数师报告  

 

 

 

 

 

 

 

 

 

签署：   

 (核数师 )  

核数师姓名：   

日期：   

请盖上  

核数师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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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1  

(二页的第一页 )  

 

( i )参加学券计划及∕或 ( i i )收取 ( a )幼儿中心资助计划津贴及∕或 ( b )租金发还的幼稚

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适用  

(至于参加学券计划并同时开办本地及非本地课程班级的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则应

填写报表1 A。 )  
 

学校名称：   

学校类别：  *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  [ *请删去不适用者 ]  

*参加学券计划∕非参加学券计划  

截至二零一七年     月        日为止的年度收支帐  

  

元  

本年度  

元  

上年度  

元  

附注  

(或注解 )  

收入      

     

学费      

-来自家长      

-来自学券计划      

-来自幼稚园及幼儿中心学费减免计划      

减：校方给予学生的学费减免额      

     

根据幼儿中心资助计划获发的资助     须与报表 3所列

数额相符  

获发还的地租  

获发还的差饷  

    

获发还的租金      

其他收入 (注 1 )     须与报表 7( 项目

5)所列数额相符  

总收入 ( a)      

开支 (注 2 )      

     

薪金  

-教学人员 (包括校长 )  

    

-非教学人员      

雇主对公积金计划的供款  

-教学人员 (包括校长 )  

    

-非教学人员      

遣散费∕长期服务金      

-教学人员 (包括校长 )      

-非教学人员      

校监薪酬      

地租  

差饷  

    

租金      

折旧      

须 与 报 表 7  ( 项

目 1 )  所 列 数 额

相符  

-校舍     

-家具∕设备∕装置∕器材  

-电脑硬件及软件  

   

-其他      

 (转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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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1  

(二页的第二页 )  

学校名称：    

 
  

元  

本年度  

元  

上年度  

元  

附注  

(或注解 )  

大型修葺及维修 (每项达 8 , 0 0 0元或以上的

工程 )  

    

小型修葺及维修 ( 每项少于 8 , 0 0 0 元的工

程 )  

    

核数费      

其他支出 (注 3 )     须与报表 7 (项目

3 )所列数额相符  

     

总开支 ( b)      

商业活动前的盈余∕ (亏损 ) [ ( a)减 ( b)项 ]      

商业活动的利润∕ (亏损 ) (注 4 )     须与报表 5所列
数额相符  

捐款收入 (注 5 )     须与报表 6所列
数额相符  

本年度的盈余∕ (亏损 )      

上年度结转的累积盈余∕ (亏损 )  

 

 

 

 

 

 

 

    

往年度调整  (请说明性质 )      

转拨到储备金∕ (由储备金转拨 ) (注 6 )     须与报表 7 (项目

6 )所列数额相符  

结转入下年度的累积盈余∕ (亏损 )      

     

 

注 :  

1 .  请于报表7提供「其他收入」的明细表。  

2 .  请遵守开支范围的主导原则 (附件三 )。  

3 .  请于报表7提供「其他支出」的明细表。  

4 .  如有售卖教育用品及提供收费服务等商业活动的收入，请于报表 5详细说明有关收入及

成本。  

5 .  如有收取捐款，请于报表6详细说明捐款收入及相关开支。  

6 .  请于报表7详列有关转拨到储备金∕ (由储备金转拨 )的性质，例如用于学校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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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1 A 

(二页的第一页 )  

 

参加学券计划并同时开办本地及非本地课程班级的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适用  
 

学校名称：    

 

学校类别：*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  [ *请删去不适用者 ]  

 

截至二零一七年     月        日为止的年度收支帐  

 

 本年度  

元  

上年度  

元  

附注  

(或注解 )  

 本地  

课程班级  

非本地  

课程班级  

总计  总计   

收入       

      

学费       

-来自家长       

-来自学券计划       

-来自幼稚园及幼儿中心学费减免计划       

减：校方给予学生的学费减免额       

      

根据幼儿中心资助计划获发的资助      须与报表 3所列数

额相符  

获发还的地租  

获发还的差饷  

     

获发还的租金       

其他收入 (注 1 )      须与报表7 (项目

5) 所列数额相符  

总收入 ( a)      

开支 (注 2 )       

      

薪金  

-教学人员 (包括校长 )  

    

 

 

-非教学人员       

雇主对公积金计划的供款  

-教学人员 (包括校长 )  

    

 

 

-非教学人员       

遣散费∕长期服务金  

-教学人员 (包括校长 )  

     

-非教学人员       

校监薪酬       

地租  

差饷  

     

租金       

折旧       

-校舍      须与报表7(项目1) 

所列数额相符  -家具∕设备∕装置∕器材      

-电脑硬件及软件       

-其他       

(转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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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1 A 

(二页的第二页 )  

学校名称：    

 

 本年度  

元  

上年度  

元  

附注  

   (或注解）  

 本地  

课程班级  

非本地  

课程班级  

总计  总计   

大型修葺及维修  (每项达 8 , 0 0 0元或以上的

工程 )  

     

小型修葺及维修  (每项少于 8 , 0 0 0元的工程 )       

核数费       

其他支出 (注 3 )      须与报表 7(项目

3)所列数额相符  

      

总开支 ( b)       

    

商业活动前的盈余∕ (亏损 ) [ ( a )减 ( b )项 ]   

商业活动的利润∕ (亏损 ) (注 4 )      须与报表 5 所列

数额相符  

捐款收入 (注 5 )      须与报表 6 所列

数额相符  

本年度的盈余∕ (亏损 )       

上年度结转的累积盈余∕ (亏损 )       

往年度调整  (请说明性质 )       

转拨到储备金∕ (由储备金转拨 ) (注 6 )  

 

 须与报表 7(项目

6)所列数额相符  

结转入下年度的累积盈余∕ (亏损 )      

      

 

注 :  

1 .  请于报表7提供「其他收入」的明细表。  

2 .  请遵守开支范围的主导原则 (附件三 )。  

3 .  请于报表7提供「其他支出」的明细表。  

4 .  如有售卖教育用品及提供收费服务等商业活动的收入，请于报表 5详细说明有关收入及

成本。  

5 .  如有收取捐款，请于报表6详细说明捐款收入及相关开支。  

6 .  请于报表7详列有关转拨到储备金 / (由储备金转拨 )的性质，例如用于学校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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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2  

(二页的第一页 )  

 

( i )参加学券计划及∕或 ( i i )收取 ( a )幼儿中心资助计划津贴及∕或 ( b )租金发还的幼稚

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适用  

学校名称：     

学校类别 :  *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  [ *请删去不适用者 ]  

 *参加学券计划∕非参加学券计划  

截至二零一七年      月         日的资产负债表  

  

元  

本年度  

元  

上年度  

元  

附注  

(或注解 )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须与报表 7 (项目

1 )所列数额相符  

 其他非流动资产 (请说明 )      

非流动资产总值      

     

流动资产      

须 与 报 表 5 所 列

数额相符  习作簿、文具及校服等存货     

应收杂项及预付款项     

租金及水电等按金     

银行现金存款及手头现金     

其他流动资产 (请说明 )     

流动资产总值     
 

流动负债  
    

预收学费      

银行透支      

应付帐项及应计项目      

其他流动负债 (请说明 )      

流动负债总值      

流动资产∕ (负债 )净值      

扣除流动负债后的资产总值      

     

资产持有形式：      

储备金 (请说明 )      

累积盈余∕ (亏损 )     须与报表 1 ∕ 1 A

所列数额相符  

政府津贴∕资助盈余       

 学券计划下幼稚园一笔过学校发展津贴     须 与 报 表 4 A 所

列数额相符   

二零一七至一八学年免费优质幼稚园

教育计划下一笔过启动津贴  

   须 与 报 表 4 B 所

列数额相符     

     

(转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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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2  

(二页的第二页 )  

 

学校名称：    

 
     

长期负债      

银行贷款      

其他长期负债 (请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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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3  

 

参加幼儿中心资助计划的幼稚园暨幼儿中心适用  

 

学校名称：   

 

截至二零一七年      月         日为止  

幼儿中心资助计划报表  

 

 本年度  

元  

上年度  

元  

附注  

(或注解 )  

 

收入  

   

 

根据幼儿中心资助计划获发的资助额：    须 与 报 表 * 1 / 1 A

所列数额相符  
 

 

 

开支     

 

 

 

薪金及公积金计划的供款  

 

  

薪金 (不包括津贴 )    

-  教学人员 (包括校长 )    

   

雇主对公积金计划的供款  

-  服务获发资助的组别或班级的教学人员

(包括校长 )  

 

 

 

  

总薪金及公积金计划的供款     

本年度的盈余∕ (亏损 )     

    

*  请删去不适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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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4A (注 1) 

 

获发学券计划下幼稚园一笔过学校发展津贴的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适用 

 

学校名称：     

 

截至二零一七年     月     日为止 

学券计划下幼稚园一笔过学校发展津贴报表 

 

 

 
本年度  

元  

上年度  

元  

附注  

(或注解 )  

 

 
   

收入 
 

 
 

所得津贴 
 

 
 

  
 

 
 

开支 (请说明) 

 

 

   

-    

-    

    

总开支   
 

 

本年度的盈余∕ (亏损 )  
 

 
 

上年度结转的盈余∕ (亏损 )  
 

 
 

结转入下年度的盈余∕ (亏损) 
 

 
与资产负债表所列

数额相符 

或    

应退回教育局之款项 (注2) 
 

 
 

    

 

注: 

1. 本报表只适用于审核帐目涵盖期止于三月三十一日或七月三十一日的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 

2. 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幼稚园停办∕退出∕被剔出学券计划(以较早者为准)为止，任何未用

余款须退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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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4B 

 

在二零一七至一八学年参加免费优质幼稚园教育计划而获发一笔过启动津贴的幼稚园∕幼稚园

暨幼儿中心适用 

 

学校名称：     

 

截至二零一七年     月     日为止 

二零一七至一八学年免费优质幼稚园教育计划下一笔过启动津贴报表 

 

 
本年度  

元  

上年度  

元  

附注  

(或注解 )  

 

 
   

收入 
 

 
 

所得津贴 
 

 
 

  
 

 
 

开支  

推行免费优质幼稚园教育计划 

额外人手的薪金和有关支出 

雇用服务 

增聘教师所需的家具及设备 

小型装修工程 

其他(请说明) 

   

总开支   
 

 

本年度的盈余∕ (亏损 )  
 

 
 

上年度结转的盈余∕ (亏损 )  
 

 
 

结转入下年度的盈余∕ (亏损) 
 

 
与资产负债表所列

数额相符 

或    

应退回教育局之款项  (注 )  
 

 
 

    

注: 

截至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或幼稚园停办∕被撤销∕自愿退出计划日期(以较早者为准)，任何未用余

款须退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http://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EDBCM17002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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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5  

 
( i )参加学券计划及∕或 ( i i )收取 ( a )幼儿中心资助计划津贴及∕或 ( b )租金发还的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适用  

  

学校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截至二零一七年      月         日为止  

商业活动报表  

 

    校巴   课本   习作簿   校服   书包   寝具   课余活动   文具   教材/学材   
小食/食物/     

茶点 
  

其他 

(请说明) 
  总计   

    (注 1 及 4)    (注 1 及 4)   (注 1 及 4)   (注 1 及 4)   (注 1 及 4)   (注 1 及 4)   (注 1 及 4)   (注 1 及 4)   (注 1 及 4)   (注 1 及 4)   (注 1 及 4)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收入(a)                         

                           

减：售卖成本(b)                         

                          

 期初存货                         

                          

 加：购货                         

         其他开支 

        (请说明) 

                        

                          

 减：期末存货                         

                          

                          

                          

本年度的利润∕ (亏损) 

(c) = (a) – (b)  

 

 

 

 

 

 

 

 

 

 

 

 

 

 

 

 

 

 

 

 

 

 

 

(转拨入收支帐)             

                          

利润/(亏损)占成本的%  (c)∕ (b) 

(注 2 及 3) 

                        

                          

 

注 :  

1 .  请列明该项商业活动性质，并把每项商业活动分栏独立填报。售卖课本应列为独立活动。  

2 .  根据教育局通告第 1 6 / 2 0 1 3 号，学校在售卖习作簿、校服、文具、用具及其他教育用品 ( 课本除外 ) ∕提供收费服务所得的利润，不得超过购货成本价∕涉及的费用总额 1 5 % 的利润上限规管。  

3 .  学校不得从售卖课本获利。有关详情，请参考教育局通告第 1 6 / 2 0 1 3 号。  

4 .  营办者∕供货商在售卖活动所提供的折扣或整笔回佣，必须记入此帐的收入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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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6  

 

( i )参加学券计划及∕或 ( i i )收取 ( a )幼儿中心资助计划津贴及∕或 ( b )租金发还的幼稚

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适用  

 

学校名称：    

 

截至二零一七年      月        日为止  

捐款收入报表  

 

 本年度  

元  

上年度  

元  

附注  

(或注解 )  

捐款收入     

     

    

开支 (请说明 )     

-     

-     

-     

-     

-     

-     

-     

-     

-     

 

 

   

总开支     

净结余  

(转拨入收支帐 )  
  

须与报表*1∕1A所

列数额相符 

    

*  请删去不适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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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7  

(四页的第一页 )  

( i )参加学券计划及∕或 ( i i )收取 ( a )幼儿中心资助计划津贴及∕或 ( b )租金发还的幼稚

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适用  

 

学校名称：   

帐目注解  

1 .  固定资产  

  

 

校舍  

 家具∕  

设备∕  

装置∕器材  

  

电脑硬件

及软件  

  

其他  

(请说明 )  

  

 

总额  

 元   元   元   元   元  

成本价  

 

         

截至  的结余           

加：年内添置的资产 (附注1 )           

减：年内报销的资产           

截至    的结余  

    ========= ========== ========= ======== ======== 

 
累积折旧  

 

         

截至  的结余           

加：年内折旧           

减：年内报销资产的折旧           

截至    的结余  

    ========= ========== ========= ======== ======== 

帐面净值  

 

截至  的结余  

(本年度的开始日期 )  

    ========= ========== ========= ======== ======== 
截至  的结余  

(本年度的终结日期 )  

    ========= ========== ========= ======== ======== 
固定资产的起点金额 (附注2 )  

    ========= ========== ========= ========  

折旧率  ( % )  

    ========= ========== ========= ========  
附注 :  

1  所有参加学券计划的幼稚园及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均须于注解2填写详细资料。  

2  请填报每类资产订定为固定资产的起点金额。 (即当添置有关资产类别项目时，如费用达

至或超逾某金额，则该项目会被视为固定资产。 )  

(续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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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7  

(四页的第二页 )  

 

学校名称：   

 

帐目注解  

 

2 .  二零一六 /一七年度内添置的固定资产详细报表  

 

固定资产性质及项目  

购置∕使用  

日期  金额  

  元  

1  校舍 (请说明 )  

1 . 1  

1 . 2  

  :  

 

 

总额：   

2  家具∕设备∕装置∕器材 (请说明 )  

2 . 1  

2 . 2  

  :  

  

总额：   

3  电脑硬件及软件 (请说明 )  

3 . 1  

3 . 2  

  :  

  

总额：   

4  其他 (请说明 )  

4 . 1  

4 . 2  

  :  

  

总额：   

(须与注 1相符 )   

 

 

 

 

 

 

 

 

(续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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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7 

(四页的第三页 )  

学校名称：   

 

帐目注解 

3 .   其他支出  

 本年度  上年度  

 元  元  

 本地课程  

班级  

非本地课程

班级  

总额  

准备学生膳食费用  

固定资产以外的家具、设备及教具   

水费  

电费  

电话、传真机及互联网服务费用  

清洁费  

印刷及文具  

教学消耗品  

保险费  

急救及消防安全设备  

用于校务的交通费  

所有学生均需参加的常规学习活动支出  

邮费  

学校的书刊开支  

学生手册、  学习进度表、  毕业证书及学生

证件  

广告费  

银行利息  

银行收费  

报纸及杂志  

其他 (请说明 )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          =======         ======= 

 

4 .  与有关连人士或机构团体的交易  
 

                            本年度         上年度  

          元               元  

应收有关连人士或机构团体帐项 (请说明 )  
                    -  
                    -                                  
 应付有关连人士或机构团体帐项 (请说明 )  
                    -  
                    -                                  
 付予有关连人士或机构团体款项 (请说明 )  
                    -  
                    -                                  

收取有关连人士或机构团体款项 (请说明 )  
                    -  
                    -   

                                                     (续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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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7 

(四页的第四页 )  

学校名称：   

 

帐目注解 

 

 

5 .   其他收入 (附注3 )  

 

 本年度  上年度  

 元  元  

 本地课程  

班级  

非本地课程

班级  

总额  

膳食费  

报名费∕注册费  

办学团体的津贴  

教师进修学费资助  

指定用途的资助  

(如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的资助 )  

银行利息收入  

保险赔偿  

其他 (请说明 )  

  -  

  -  

  -  

 -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        ========        ======== 
  

 

6 .   转拨到储备金∕ (由储备金转拨 ) (请说明 )  

 

 本年度  上年度  

 元  元  

 本地课程  

班级  

非本地课程

班级  

总额  

                                          - 

                                    - 

                                    - 

                                    -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        ========        ======== 
附注 :  

3  如有就商业活动取得收入，不应在 “其他收入 ”项中呈报，而应于报表 5 详细说明有关

收入及成本。



 

 

附件二  

透过「学校入门网站」  

递交经审核帐目软复本的程序  

 

( 1 )  以「学校入门网站户口」登入  

 

 

( 2 )  从选单中选择适当的选项  

 

 

(续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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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透过「学校入门网站」  

递交经审核帐目软复本的程序  

 

( 3 )  选择选项 1，下载拟备经审核帐目用的模板。   

 

在“模板”一栏下，按有关档案名称，以下载 E x ce l  范本。  

( 4 )  选择选项 2，以提交档案。  

 

( 5 )  按“浏览”键，找出经审核帐目的软复本。   

( 6 )  如在相同的学校编号下有多于一所分校，请选择不同的值 (如“B”、

“C”、“D”等，以识别总校以外的每一所分校 )。请就总校及各分

校提交独立档案。  

( 7 )  按“提交”键，以传送档案。  

(注意：请务必使用教育局提供的 E x ce l 模板，提交档案的格式应为“学校

编 号  +  分 校 标 识 码  ( 设 定 值 为 “ A ” )  +  日 期  ( 日 / 月 / 年 ) ， 例 如

1 2 3 4 5 6 A 0 5 0 3 1 3 . x l s。档案扩展模式只可用“ . x l s”或“ . x l s x”。 )  

- 2 -  



 

 

附件三  

学前教育学券计划下的幼稚园  

开支范围的主导原则  

目的  

 下文载列学前教育学券计划 ( 学券计划 ) 下有关幼稚园开支范围的若

干主导原则。  

主导原则  

2 .  在运用来自学费的资源如学券计划学费资助时，幼稚园应审慎并时

刻以学生的利益为首要考虑因素。在运用学校资源方面，幼稚园应有一个

完善的财政计划及良好的预算，并应确保每项支出均使用得宜及切合需

要。幼稚园的开支基本上应用以支援教与学活动、营办幼稚园及维持教育

服务水平。有关开支范围详列如下：  

( a )  受雇教学人员 (包括代课教师 )及非教学人员的薪金、公积金、

强制性公积金供款、遣散费及长期服务金   

( b )  学校校监酬金  

( c )  幼稚园 /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校舍的租金、管理费、差饷及地租  

( d )  供学校使用作教育用途的家具及设备  

( e )  图书、参考书籍和教师及学生用的工作纸等教具  

( f )  修葺、保养及改善幼稚园 / 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校舍的工程，包

括安装冷气机、双层玻璃及抽气扇、维修合约，以及为保持消

防、气体、电气装置及楼宇安全而进行检查的费用  

( g )  水费、电费 (包括冷气费 )、电话、传真机及互联网服务费用  

( h )  清洁费用 (包括清洁合约及提供给学生的清洁用品 )  

( i )  教学活动所需的印刷、纸张、教师文具及其他消耗品的费用  

(续下页 )  

- 1 -  



 

 

附件三  

( j )  邮费及书刊开支  

( k )  保险费，以及急救工具及消防安全设备开支  

( l )  核数费及其他因校务而支付的服务费用  

( m )  用于校务的交通费  

( n )  所有学生均需参加的常规校内及校外学习活动支出 ( 包括生日

会、毕业礼、外出活动、旅行及参观等支出 )  

( o )  营办幼稚园所必需的项目，包括学生手册、学习进度表、学习

历程档案、毕业证书及学生证件等  

( p )  与教学活动、营办幼稚园和维持教育服务水平有直接关系的其

他教育支出  

3 .  另须注意的事项  

3 . 1  有关幼稚园一笔过学校发展津贴的所有收入和支出，应拟备独

立的分類帐目以作报告 (如适用 )。  

3 . 2  参加学券计划并同时开办本地及非本地课程班级的幼稚园，应

分别就有关课程班级的收入和支出拟备独立的分類帐目以作报

告。  

3 . 3  有 关 商 业 活 动 的 所 有 收 入 和 支 出 ， 包 括 根 据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1 6 / 2 0 1 3号进行售买教育用品及提供收费服务，应以附件一报

表 5的格式拟备。  

3 . 4  学券计划下适用于非牟利幼稚园的条款及条件订明，参加学券

计划的非牟利幼稚园不得以任何形式把盈余转拨给所属办学团

体或其他机构。与上文第 2 段无关或基本上并非用于教与学活

动的开支，均属于不许可的开支范围。  

- 2 -  

http://www.ed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DBC/EDBC13016C.pdf


 

 

附件四  

有关连人士或机构团体的定义  

 

有关连人士或机构团体指与拟备财务报表的幼稚园有关连的个人或团体。   

 

( a )  如属以下人士，即该人士或该人士的近亲 (附注1 )与幼稚园有关连：   

 

( i )    控制或共同控制该幼稚园；   

 

( i i )    对该幼稚园可作重要影响；或   

 

( i i i )  是该幼稚园或其办学团体的主要管理人员。   

 

( b )  如符合下列任何条件，即该团体与幼稚园有关连：   

 

( i )    该团体与幼稚园隶属同一集团 (即各母公司、附属公司和同系附属

公司彼此间有关连 )。  

 

( i i )    其中一家团体是另一团体的联营公司或合营公司 (或是另一团体所

属集团旗下的成员 )。  

 

( i i i )  两家团体是同一第三方的合营公司。  

 

( i v )  其中一家团体是第三方的合营公司，而另一团体是第三方的联营公

司。  

 

( v )  该团体是为该幼稚园或作为与幼稚园有关连的团体就雇员福利而设

的离职后福利计划。如幼稚园本身便是该计划，提供资助的雇主亦

与该幼稚园有关连。  

 

( v i )  该团体受到上述第 ( a )项内所认定人士控制或共同控制。  

 

( v i i )  上述第 ( a ) ( i )项内所认定人士对该团体可作重要影响或是该团体 (或

该团体母公司 )的主要管理人员。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附注：  

1 .  任何人士的近亲是指在该名人士与有关团体交易时，可能影响该名人士或受该名人士影

响的家庭成员，包括：  

( a )  该名人士的父母、子女、配偶或同居伴侣；   

( b )  该名人士的配偶或同居伴侣的子女；以及   

( c )  该名人士或其配偶或同居伴侣的受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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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核数师审核在二零一六 /一七学年参加学券计划及∕或收取幼儿中心资助计划

津贴及∕或租金发还的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帐目须知事项  

 根据教育局通告第6 / 2 0 1 1号，第3 / 2 0 0 8号及第2 / 2 0 0 4号，凡参加学券

计划及 /或幼儿中心资助计划及 /或收取租金发还的学校须提交恰当地反映政

府资助数额的周年帐目。该帐目必须交由根据《专业会计师条例》注册的执

业会计师审核 (附注1 )。此项规定是为了使教育局常任秘书长能够信纳学校是

按照发放有关津贴的目的正确运用从政府收取的津贴。  

2 .  核数师应就学校周年帐目提交一份核数师报告，而帐目中的每份报表

均须由有关核数师盖印，以资识别。核数师报告内应说明根据核数师的意见 -  

( a )  该帐目能否真实而公平地反映学校截至资产负债表结算日为止的

财政状况和学校截至该会计年度终结时的审计结果；以及  

( b )  学校在运用政府资助金时，是否有按本局所发出教育局通告      

第6 / 2 0 1 1  号 (特指参加学券计划之幼稚园 /幼稚园暨幼儿中心，不

得将盈余转拨 (不論以何种形式 )给所属的办学团体或其他机构 )，

教育局通告第3 / 2 0 0 8号及教育局通告第2 / 2 0 0 4号及其他信件、通

告、通函及指引所公布的规则和涵盖范围 (特指载于附件三的「开

支范围的主导原则」 ) (附注2 )。  

3 .  核数师在审核帐目期间，可能会发现学校的内部管理制度有欠妥善。

核数师应发信 (查核情况说明书 )告知学校校监该等不善之举，并报告性质严

重的项目，以及建议如何改善。此外，核数师亦应把查核情况说明书副本送

交本局，以供参考。  

4 .  核数师如认为学校未有妥为备存帐簿记录，或发觉资产负债表及收支

帐目与帐簿所载者不符，又或未能取得就其所知及所信，属于审计工作必须

的全部资料及解释，均应在核数师报告内加上适当评语。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附注：  

1.  《2004 年专业会计师 (修订 )条例》于 2004 年 9 月 8 日生效后，即指「执业会计师」。

「执业会计师」指持有执业证书的会计师。  

2.  核数师应注意《资助则例》不适用于幼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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